附件1

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推荐限额分配表

	               成果类型

区市及单位       分配限额
	教学成果奖

	
	基础教育类
	职业教育类

	市南区
	18
	

	市北区
	25
	

	李沧区
	18
	

	崂山区
	18
	

	城阳区
	20
	5

	青西新区
	30
	10

	即墨区
	20
	5

	胶州市
	20
	5

	平度市
	20
	5

	莱西市
	20
	5

	局属学校
	25
	15

	市级其他单位
	12
	6


说明：区市限额含辖区内民办学校。基础教育类含幼儿园、小学、初中、普通高中、特教学校，各区市推荐时应兼顾各学段，每个学段原则不少于2项。高校申报项目数量超过推荐限额20%的，市级其他单位可额外增加2个名额。
附件2

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报送材料说明
材料清单

1.《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表》（1份）；
2.《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推荐汇总表》（1份）；
3.反映成果主要内容、实践过程、效果和影响力的报告，相关佐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1份）。
相关要求

1.各区市对推荐参加市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的成果材料查验、汇总后进行报送。申报表、汇总表应当按照表格内容加盖相关单位公章；
2.报送纸质材料应同时报送与上述纸质材料内容完全一致的电子版材料，电子版材料文件夹按照“区市+学段+主持人+成果名称”格式命名并存储于U盘中；

3.每项参评成果的材料分装在2个档案袋中报送，一袋为相关佐证材料原件及电子版材料U盘，一袋为申报材料纸质稿。将《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申报表》首页A4纸打印2份，分别黏贴于2个档案袋正面；
4.成果主件（专著除外）和证明材料电子版需PDF格式；视频材料MP4格式，不超过500M，请务必检查视频材料能否正常播放；
5.所有报送的成果材料，原件在查验后当场退回，其他均不退还，请自行留底。
三、报送时间安排
	时间
	报送单位

	8月2日
	9：00—11：30
	市南区、市北区

	
	13：30—17:00
	李沧区、崂山区

	8月3日
	9：00—11：30
	青西新区

	
	13：30—17:00
	城阳区、即墨区

	8月4日
	9：00—11：30
	胶州市、平度市

	
	13：30—17:00
	莱西市、市级其他单位

	8月5日
	9：00—11：30
	局属学校


附件3

青岛市市级教学成果奖评审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姜元韶 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党组书记

副组长：姜  林 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

崔锡杰 市委教育工作办秘书处处长

张丽萍 市教育局法规处处长

葛砚荀 市教育局学前处处长
项  骏 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

丛新堂 市教育局职教处处长
鲁  兵 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处长

王元泳 市教育局教师工作处处长

柴清林 市教科院院长

办公室设在市教科院，办公室主任由柴清林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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